
“吊丝”走红

折射“8 0 后”“9 0 后”新困惑

继“宅男”“恐龙”“凤凰男”之后，在互联网的“全民

造词”热潮中，“吊丝”横空出世。 这个早前诞生于足球

运动员李毅网上贴吧中的称呼， 逐步演变成为当代年

轻人自嘲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新名词之一。

“我是吊丝，我怕谁！”“吊丝注定没有爱情吗？”“女

吊丝必备攻略……”一段时间以来，“吊丝”这个读来不

太优雅的词在网上悄然走好，它与缺乏“第一桶金”、没

有显赫家世、 前途迷茫等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联系在一

起。 网上自称“吊丝”者相当一部分是在校理工科大学

生，也有部分女生自称属于这一行列。

“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自嘲的，其实现实生

活中，也未必每个人的境遇都那么糟，这个词还往往和

情感上的挫折联系在一起，用来发泄。”大学生李韵说。

在网络世界里，“吊丝”是与“高富帅”的男生、“白

富美”的女生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群体。曾担任文学社

团负责人的大学生沈逸超认为，“吊丝” 从一定程度上

折射出当下年轻人的金钱观、成功观等，探究其深层次

原因不可一概而论。

“‘吊丝’的称呼，是部分年轻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

解构，在升学、就业、婚恋、赡养等社会压力倍增的今

天，通过网上的造词，很快就能引起小众的共鸣，这是

年轻人所选择的一种心理释放方式，甚至具有‘疗伤’

的功能。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这样分析。

于海说，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的发展主要是

集体化、趋同化的；但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 上一代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拉

开差距，导致他们的“二代”更易体会到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强烈反差和“挫折感”。

复旦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朱春阳认为，“吊丝”这

个词与其对立的“高富帅”一起出现并流行，折射出时

下年轻人的某种“集体焦虑”。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又进

一步放大、加深了这样的焦虑。

也有一些网友担忧，自嘲式的“吊丝”现象，与社会

上对“一夜成名”“拜金主义”等所谓的价值取向有关，

而“吊丝”们整天无可奈何、无所事事、“埋头”抱怨的生

活状态也不宜提倡。

对此，于海教授分析，从社会学角度看，不必对“吊

丝”现象过分担忧，互联网给了每个人表达工具，个性

化的表达是一种趋势，恰恰通过自我解嘲、通过情绪化

的表达，可以释放年轻人的压力，具有特殊的“治愈”效

果。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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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陌生人 隐秘社交爆红

“微博刷过了，美图刷过了，微视频也刷过了。有没

有想过，刷给谁看？ 你那 3000 多个粉丝，真的关心你？

不过是围观而已。 为了虚荣心出卖隐私，不划算。 我最

近把微博上一半的粉丝都删光了， 和朋友调侃几句都

要被人看光光的感觉很差。”网友“微微笑”的这种观点

有个专门名称：隐秘社交。

陌生人请勿打扰

无论是一天增加 10 万用户的美国隐秘交友网站

unthink，被人大骂抄袭无下限的个人日志软件“点滴”，

还是只能情侣之间互相传情的苹果手机软件“两人世

界”，都在做同一件事———拒绝陌生人。 目前把这件事

做得最棒的，非手机软件 Path莫属。

“属于我自己的隐秘空间，很重要。 ”当网友“b玩”

发现，自己微博上说句“健身”就被 10 多个减肥广告围

堵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微博上讨论的所有话题都在后

台被人分析， 进行所谓的精准营销：“好像被迫脱光了

衣服一样，没有半点隐私。 ”

当你在河坊街吃饭， 只有同桌才看得到你发的照

片；当你听《爱我别走》时，只有大洋彼岸的她才懂你的

心情；当你凌晨 2点在酒吧位置签到，只有铁哥们儿才

知道该去载你回家了。

“好像回到了小时候记日记的感觉，什么心里话都

能说，很放松。 ”这是 Path用户“胚芽豆芽”的心得。

一个人最多有 150个稳定朋友

英国人类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罗宾·顿巴尔的研究

指出，“一个人在特定时间最多能与 150 人保持稳定好

友关系”，这被认为是人类可信赖关系的上限，也是由

生物学原理决定的。

Path的创始人是两个 facebook 的前员工， 后者是

全球最大的社交化网站。 它的最大特色是你最多只能

加 150个好友，还得是有你手机号码的，一旦超过这个

数字，就必须删除老朋友———你的朋友最多就这么点了。

当你睡得太晚，只要发在软件上，都会被啰嗦两句

时，这种网络好友会不会让你感觉更靠谱？

（据《钱江晚报》）

沈阳被拆迁户挂假人抗拆

称意在“与房子共存亡”，网友误以为房主自尽

挂假人抗强拆

隐秘社交

2 9 日，辽宁沈阳一群被拆迁

户在拆迁楼挂出抗拆标语， 并悬

挂了一个假人。 很多网友拍照发

上微博，由于现场被封锁，照片较

模糊，不少网友以为有人自尽。拆

迁户对记者称， 他们吊的其实是

人体模型，意在表明以楼为坟墓、

与房共存亡的决心。 其代理律师

表示，这次强拆“有非常严重的问

题”。 对此，沈阳市相关部门未作

回应。 而前晚有沈阳网友删除微

博，称“警察都找我了，我不想惹

麻烦”。

29 日 11 时左右，网友“冯小邪”

在微博发布了一组强拆现场的图片，

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冯小邪”在微博

中说，“青年大街出事了！ 刚从那里

过，沿街的楼顶层垂下来一大张喷绘

布，上面还好像吊着一个死人。 好像

是抗议强拆的，最恐怖的是条幅上写

的是：维权者之墓。好多人围观，就在

百联对面附近”。

截至 29 日晚， 这组图片被转发

了上千次。 图片显示，几栋残破的楼

房被封锁，楼房前围着很多穿制服的

人。 其中一栋楼的顶层房外，挂出两

幅标语：“坚决抵制暴力拆迁，依法维

权不惜生命”和“金廊墓园，维权者之

墓”。后面一幅标语上，貌似还挂着一

个人。旁边一栋楼的一个房间则燃起

熊熊大火。

“冯小邪”告诉记者，照片是朋友

拍的，由于隔得太远，她当时也没看

清挂着的是不是真人。“围了好多人，

都堵车了”。同时，不少沈阳网友拍了

手机远景照片发上微博，声称好像因

为强拆，有人自杀了。

制作假人象征自己

人体模型震撼网友

强拆背后的诉讼战

心提示

核

29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事发地

被拆迁的一户居民王彦（化名），王

先生表示，这些横幅是他们挂出来

的，那个人其实是个假人。 他们本

来准备挂一男一女， 但匆忙中只

挂出一个。 他说，“这个假人是作

为我们自己的象征，表明我们和

房子共存亡，我们随时献身”。他

还告诉记者， 他们在房里放了

600 公升汽油和 11 个煤气罐，

他说，“我们把这个楼作为自己

的坟墓，以死抗争，房在人在，

房倒人亡”。

王先生对记者说，29 日

原本是沈河区法院到照片

上起火那栋楼的 2 楼执行

强拆，拆完之后“他们又跑

到 5 楼”， 然后就突然起

火。 由于最后撤走时背对

王先生所在的楼， 他表示

未看到是否有人受伤，但

他听其他邻居讲， 有人被

烧伤了， 还有几个人被带

到了管辖此地的沈河区山

东庙派出所。

29 日 17 时左右， 记者

与王彦通话时，听到电话中传来扩

音器的喊话声，要求部分人“晚上

10 点前到山东庙派出所自首”。 王

彦说，楼下聚集了大量警察，警方

说有人妨碍拆迁， 要求这些人自

首。

随后再次通话时，王彦表示，他

们的房子被沈阳市“金廊工程”征

收，而房龄还不到 20 年，以前还是

省级优质工程。 他对记者说，从去年

11月开始该区域就被断水断电，“生

活很艰难”。

王彦说，强拆这段时间，不断有

被拆迁户被打，“被黑社会骚扰”。 其

口中的“黑社会”，据称是拆迁办雇

用的“小混混”，常在晚上骚扰住户。

29日警方撤走后， 这些人又开始进

驻。 王彦称，这些人晚上扔石头砸了

他家玻璃，还一直用喇叭喊话，这种

情况已持续数月。

记者 29 日向沈阳市沈河区委

宣传部和沈河区公安分局求证，宣

传部称不知情， 沈河区公安分局则

拒绝了采访要求。 记者又向山东庙

派出所求证， 民警表示无法确认记

者身份，不能提供信息。

据了解， 金廊

工程指“中央都市走

廊”，是沈阳市委、市

政府重点推进的项

目，于 2003 年 7 月动

工， 计划于 2013 年 6

月全部竣工，总投资超

过 1000亿元。因为在征

地范围内，王彦等 32 户

被拆迁人联合在 2011

年对沈阳市沈河区政

府向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请行政诉讼，

该案 2011 年 10 月

10 日立案 ， 并在

2012 年 2 月 9 日开

庭审理，2012年 3 月

15日，沈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沈阳中院下发的

判决书显示，原告提出

沈河区政府征地“缺乏

认定该地段为危房集中

或基础设施落后区域的证

据；即使该地段需要改造，但

该地段的建设活动没有纳入城乡

规划和专项规划， 缺少规划要件；该

地段实际上是商业开发，违反了《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中的政府征收必

须以公益性为目的规定”，原告要求法院“撤

销被诉征收决定”。

沈河区政府称， 不能因为整个项目可能

有市场化运作，就否认征收不符合公共利益。

沈河区政府还称，“在补偿问题上充分考虑了

被征收人的合理要求”。

不过，根据沈河区人民政府 2011 年 9 月

下发的一份《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这些被拆

迁户的房屋评估价为每平方米 8260元。有被

拆迁户对记者称， 此价远低于同地段的房屋

市场价。

被拆迁户的代理律师王才亮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沈河区法院 29 日在执行强拆

的程序上“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另一代理律师黎磊解释说， 本案正处

在上诉过程， 判决是否有效要等辽宁省高

院最终作出。 也就是说，征收决定是否合法

合理尚未确定。 并且，被征收人未看到过征

收补偿决定， 仅仅是在收到法院通知的情

况下，才第一次看到征收补偿决定，且为复

印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黎磊还对记者

说，29 日法院执行强拆的是 2 楼，最后 5 楼

在强拆中发生起火事故，“更说明是在违法

违规强拆”。

29 日晚，网友“冯小邪”删除了多条微

博。她在微博上透露，“警察都找我了，我不想

惹麻烦”。

（据《南方都市报》）

强拆现场， 拆迁户挂出人体模型

（白圈处），网友误以为有人自尽。

强拆现场，一间房屋起火。

“吊丝”


